附件1:

关于从全国高等学校中选派

共青团干部到县级团委

挂职工作的通知

中青联发〔2010〕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6月14日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暨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有关精神，进一步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同时切实加强高校共青团干部队伍建设，帮助高校共青团干部在深入基层、面向青年的工作实践中了解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情、增进与基层和群众的感情，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从全国高等学校（含民办高校、独立学院）中选派共青团干部，到县级团委开展为期一年的挂职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派工作的总体安排

1．名额分配：见附件1

2．选派条件：

（1）参加工作一年以上； 

（2）从事共青团工作； 

（3）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4）政治素质好、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具备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作风过硬、能吃苦、有奉献精神；

（5）以科级干部为主。

3．选拔办法：采取个人报名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由本校团委按照分配名额，在校内组织报名和考察工作，经学校党委组织人事部门遴选审核后，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

4．挂职岗位：直辖市的县（区）团委副书记，副省级城市的县（区、市）团委副书记，地级市（地区、州、盟）的县（区、市、旗）团委副书记。各省级团委、地市级团委要会同教育部门就挂职干部选派任免等事宜向当地党委组织部门汇报沟通，由组织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履行选派干部的任免程序。

5．人员安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会同教育部门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部汇报沟通后，先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安排选派干部，超出及不足人员按照名额分配表进行调剂。

二、选派干部的工作任务

1．认真了解情况。选派干部要对挂职所在县级团委及其基层组织建设和工作的情况进行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摸清区域内各类团组织的基本状况和工作开展情况，准确掌握第一手资料。

2．系统介绍经验。选派干部要结合全团已有的典型经验以及本校的有关经验，向基层团组织进行介绍，并在当地努力培育若干个基层工作典型。

3．扎实推动工作。选派干部要指导、协调所在县级团委积极推进两新组织、民办院校建立团组织。加强与所在县级团委的沟通交流，并注重利用本校的人才、资源等优势，切实推动当地团的工作全面开展。

4．积极探索创新。选派干部要积极配合所在县级团委主要负责同志，探索新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动员机制，增强基层团组织的发展后劲。

5．努力锻炼提高。选派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青年，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过程中锤炼作风、经受磨练、增长才干。

三、选派工作的具体规定

1. 选派干部在挂职期间，由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共同管理，以接收单位为主；不再从事原岗位工作，只转党、团组织关系，人事、工资关系不变。到西藏、新疆、青海的人员，参照援藏、援疆、援青干部的有关待遇规定执行。

2. 原则上不得中断选派干部的挂职工作或对选派干部进行人员调整，确因工作变动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完成挂职任务的，须由派出单位另行安排符合条件的人员接替，并报团中央学校部备案。

3．选派干部挂职期间，在原单位的职务予以保留，其职务升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资福利待遇等不受影响；休假和探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挂职期间，符合条件的选派干部可参加公开选拔和本单位的竞争上岗。

4. 选派干部在挂职期间参加接收单位的考核。挂职期满前，由接收单位做出鉴定，派出单位进行考核。选派干部的考核鉴定材料装入本人档案，作为今后安排使用的重要依据。

5. 选派干部的住宿一般采取寝办合一方式，用餐统一安排在机关食堂。派出单位可根据选派干部所到地区的不同类别给予适当生活补助。

6. 选派干部的工作期限为2010年12月至2011年12月。为检验选派干部工作成效，挂职期满时选派干部要与所在县级团委主要负责同志共同向团中央、教育部书面报告工作情况。
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要尽快制定落实方案，确定选派干部人选及挂职所在地。有外派任务的地区，由派出地省级团委与接收地省级团委沟通后统一确定。工作落实方案及有关表格（见附件2、3）请于11月30日前报团中央学校部。

四、有关工作要求

1．积极支持选派干部开展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充分认识领会此次选派工作的重要意义，确保完成本地区所分配名额。要抓好选派工作的宣传动员、选拔审核等环节工作，保证选派干部的质量；协调好选派干部所承担的本职工作，确保选派干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积极统筹各类资源，为选派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保障支持，并对选派干部的生活给予必要的关心。

2．加强对选派干部的教育引导。各省级团委要对选派干部进行集中培训，教育和引导选派干部强化服务意识，摆正位置，不给基层添麻烦；珍惜机会，虚心向基层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广大团员青年学习，努力提高工作水平；扎实工作，多办实事，不自满，不畏难；自觉遵守纪律，搞好团结协作，推动工作顺利开展。

3．抓好对选派工作的协调督导。各省级团委要通过定期巡回督导、召开阶段工作总结会以及建立专题工作网站、QQ群等方式，加强对选派干部的督促和检查，促进选派干部之间的交流，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4．注重对选派工作的宣传。各省级团委、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充分运用所属各类媒体和其他宣传渠道，加大对选派工作的宣传。要注重发现、总结优秀选派干部的先进事迹，及时予以宣传报道。要大力推广各地在选派工作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

联 系 人：王  良  曹  俊

联系电话：010—85212180、85212280

传    真：010—85212336

电子邮箱：daxuechu@sina.com

附件1：名额分配表

附件2：选派干部登记表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党组

2010年11月11日

(附件2)：　　　　　　　　

名额分配表

	省 份
	派往县级
团委数量
	选派干部名额
	跨省派出干部数
	接受省外干部数

	北  京
	16
	100
	84（新疆37、内蒙古47）
	

	天  津
	16
	61
	45（甘肃36、新疆9）
	

	河  北
	172
	131
	
	41（江苏23、福建5、

湖北13）

	山  西
	119
	94
	
	25（浙江）

	内蒙古
	101
	54
	
	47（北京）

	辽  宁
	100
	130
	30（黑龙江）
	

	吉  林
	60
	60
	
	

	黑龙江
	128
	98
	
	30（辽宁）

	上  海
	18
	75
	57（云南39、西藏18）
	

	江  苏
	106
	175
	69（西藏22、河南24、河北23）
	

	浙  江
	90
	115
	25（山西）
	

	安  徽
	105
	120
	15（四川）
	

	福  建
	84
	89
	5（河北）
	

	江  西
	100
	100
	
	

	山  东
	140
	156
	16（青海）
	

	河  南
	159
	135
	
	24（江苏）

	湖  北
	103
	141
	38（贵州19、河北13、

四川6）
	

	湖  南
	122
	132
	10（四川）
	

	广  东
	121
	160
	39（广西21、贵州18）
	

	广  西
	109
	88
	
	21（广东）

	海  南
	20
	20
	
	

	四  川
	181
	115
	
	66（安徽15、湖北6、

湖南10、重庆25、

陕西10）

	重  庆
	40
	65
	25（四川）
	

	贵  州
	88
	51
	
	37（湖北19、广东18）

	云  南
	109
	70
	
	39（上海）

	西  藏
	52
	12
	
	40（上海18、江苏22）

	陕  西
	107
	117
	10（四川）
	

	甘  肃
	86
	50
	
	36（天津）

	青  海
	28
	12
	
	16（山东）

	宁  夏
	22
	22
	
	

	新  疆
	92

(含兵团)
	46

(含兵团)
	
	46（北京37、天津9）

	合  计
	2793
	2793
	469
	469


